附件4：
反不正当竞争承诺

甲方：乐山重轮旅游船有限公司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为共同创造诚实守信、廉洁自律的公平竞争环境，杜绝和抵制各种商业腐败及有违公平竞争的行为发生，双方经协商一致，就反不正当竞争达成如下协议：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一条 甲方明确规定其干部员工必须坚持诚信、正气、正义、守法敬业，廉洁自律。甲方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应杜绝出现商业受贿等各种腐败现象，提高工作质量和办事效率。乙方对此表示认同。
第二条 乙方承诺不与甲方工作人员或其亲属进行任何可能影响廉洁自律、公平竞争的行为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1. 向甲方工作人员或其亲属行贿或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，包括回扣、手续费、礼金、礼品、旅游、娱乐消费等；
2. 让甲方工作人员或其亲属在乙方报销或代其支付各种费用；
3. 让甲方工作人员或其亲属在乙方借款；
4. 与甲方工作人员或其亲属合伙经商；
5. 为甲方工作人员或其亲属办理私事；
6. 其他可能影响廉洁自律、公平竞争的行为。
第三条 乙方不得与甲方人员直接或间接发生任何经济往来，或与以上人员合伙经商。如有此类情况，必须提前告知甲方，乙方有告知义务。
第四条 参与甲方合格供应商征集时，乙方还不能有以下行为：
1. 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、成交；
2. 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、排挤其他参与单位；
3. 与甲方工作人员、其他投标人恶意串通；
4. 拒绝接受调查或提供虚假情况。
第五条 如乙方违反本反不正当竞争协议规定即构成违约，乙方应按双方签订的业务合同总价款的10%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；对尚未支付乙方的款项，甲方有权不予支付；给甲方造成损失的，乙方应赔偿甲方的全部经济损失；同时，甲方有权解除或终止双方业务合同，涉嫌构成犯罪的，甲方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乙方有违反本反不正当竞争协议规定行为的，除承担上述违约责任外，2年内禁止乙方参加甲方所在集团的招投标活动。
第六条 本协议壹式贰份，双方各持壹份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与甲、乙双方签订的其他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
甲方（盖章）：乐山重轮旅游船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有限公司
代表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（签字）：

签订日期：   年  月   日        签订日期：   年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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